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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阳市顺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阳市顺源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纯石英砂
深加工延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安阳市顺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你单位上报的由河南安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的《安阳市顺源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纯石英砂深加工延伸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

悉。该项目审批事项在龙安区政府网站公示期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建设主体为安阳市顺源新

材料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MA9K3FBK24。项目

建设名称为安阳市顺源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纯石英砂深加工

延伸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安阳市龙安区龙康大道与太行

路交叉口往北 300 米路西（龙安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在现有厂区内建设高纯石英砂深加工延

伸项目,不新增用地，年加工高纯石英砂 6 万吨。工艺流程

为：石英砂→烘干→球磨→选粉→成品。项目利用现有厂房，

不新增用地，总投资 4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6 万元,建设

性质为改建。



二、依据安阳市顺源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以及《安阳

市顺源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纯石英砂深加工延伸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报批版）》的结论和该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在龙安

区政府网站的公示结果，经研究批准《安阳市顺源新材料有

限公司高纯石英砂深加工延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

版）》(以下简称“环评”)。

三、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颗粒物：1.3388t/a、

SO2：0.0192t/a、NOx：0.8076t/a、COD：0t/a、NH3-N：0t/。

大气污染物指标需要 2 倍削减替代，替代量为颗粒物

2.6776t/a、SO2：0.0384t/a、NOx：1.6152t/a，颗粒物、SO2、

NOx 三项污染物从关停的砖瓦窑企业削减量中替代。

四、建设单位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已经批准的“环

评”，并接受相关方的咨询。

五、项目施工期、运营期应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落实。

（1）废气：项目运营期粉尘的控制排放应执行《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标准；

同时应根据《安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关于

印发<2019 年推进全市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深度治理实施方

案>的通知》（安环攻坚办〔2019〕205 号）中“（二十四）

其他行业：其余涉气企业深度治理标准和要求，可根据生产

工艺特点参照上述重点行业（工序）执行”的要求执行标准。

粉尘无组织排放应满足安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

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安阳市 2019 年工业大气污染治理 5

个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安环攻坚办[2019]196 号文）中



《安阳市 2019 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污染治理实施方案》

中的要求。

本项目烘干机天然气燃烧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烟气黑度应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066-2020）表 1 其他炉窑排放限值。

烘干机天然气燃烧废气应满足《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通用

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指南（2021 年修订版）》通用行业涉

锅炉/炉窑排放差异化管控 A 级企业要求。

（2）噪声：项目运营期噪声应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限值。

（3）废水：本项目无废水外排。

（4）固废：生产固废和生活垃圾均应合理处置或综合

利用，本项目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相关标准，

危险 废物应 执行 《危险 废物贮 存污 染控制 标准》

（GB18597-2023）中相关要求。

六、在项目发生实际排污行为前，按照经批准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认真梳理并确认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后，依法

申领排污许可证。

七、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项目竣工后须依法办理环保验收手续，并按规定程序开展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八、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



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依法重

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本批复有效期为 5 年，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其环

境影响报告表应报我单位重新审核。

2024 年 5 月 21 日


	关于安阳市顺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阳市顺源新材料有限公司高纯石英砂深加工延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